
前 言

近年来，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对天然饰面用灰岩的需

求量不断增加。饰面用灰岩要用于公共建筑、宾馆场所、园林广场等的景观装饰和家居

装饰。表现在加工成各种形材、板材，作建筑物的地面、墙面、台、柱，或用于纪念性

建筑物如碑、塔、雕像等材料。饰面用灰岩的质感柔和，美观庄重，格调高雅，花色繁

多，是装饰豪华建筑的理想材料，也是艺术雕刻的传统材料，越来越深受人们喜爱。合

理地开发矿产资源，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是发展地方经济的重要方向和新的经

济增长点，也是增加地方经济收入、脱贫致富的一条途径。因此本矿山的建设是必要的，

因此该石场矿产品销售市场看好，价格稳定，产品供不应求，岑溪市康利石材有限公司

花岗岩矿将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岑溪市康利石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设单位”）于

2010年 12月取得梧州市国土资源局出具的采矿许可证。

岑溪市康利石材有限公司花岗岩矿位于岑溪市中心273°方位，与市区直距约7.1km

处，行政区划隶属岑溪市马路镇善村管辖。矿区东距容岑一级约 1km，有简易公路直通

矿区，交通便利。

本项目由岑溪市康利石材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项目总投资 300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200万元，均为建设单位自筹；矿山开采规模 3.7万立方米/年；矿山建设期实际总扰动

地面面积为 3.79hm2（其中开采区（建设期）1.5hm2，弃渣区 1.81hm2，临时堆土区 0.25hm2，

办公生活区 0.23hm2）。由于矿山目前开采区还未开采结束，本次验收仅计列水土保持方

案设计的建设期开采区扰动部分面积 1.5hm2，故其余开采区运行期面积不纳入本次水土

流失防治标准统计计算；矿山建设期实际共计挖方 8.73万 m3，填方 1.5万 m3，临时堆

土 7.23万 m3；本项目实际建设期共 6个月，2015年 7月~2015年 12月。

本项目建设单位为岑溪市康利石材有限公司，2010年 10月 20日获得由梧州市国土

资源局颁发的采矿许可证。

2015年 5月，业主委托核工业贵港工程勘察院对本矿区进行矿山储量核实工作，编

制了《岑溪市康利石材有限公司花岗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2015年 5月，业主完成了《岑溪市康利石材有限公司花岗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

案》。

2015年 7月，岑溪市康利石材有限公司委托广西伟辉生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完成了



《岑溪市康利石材有限公司花岗岩矿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并通过审批，

2015年 7月 27日取得岑溪市水利局颁发的《关于岑溪市康利石材有限公司花岗岩矿项

目水土保持方案的函》（岑水函[2015]56号）。

2019年 7月，业主完成了《岑溪市康利石材有限公司花岗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

案》。

工程水土保持监测的主要目标是：对水土流失动态实施监测分析，为水土流失防治

提供依据；对水土保持措施及其效果进行评级，为水土保持管护提供依据；对水土流失

防治效果进行评价，为工程行政验收和管理运行提供依据。

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主要以巡查监测的监测方法为主。在各防治责任区进行全面调

查和巡查，监测工程施工对土地的扰动情况的处理情况、水土保持工程实施情况、水土

保持工程的稳定完好情况等。

岑溪市康利石材有限公司花岗岩矿（建设期）水土流失防治体系已建成，对防治水

土流失、保护水土资源和岑溪市康利石材有限公司花岗岩矿（建设期）的安全运行发挥

了巨大的作用。岑溪市康利石材有限公司花岗岩矿（建设期）水土流失防治总体上达到

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防治目标。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实施条例》和

水利部第 16号令《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管理办法》、水利部 187号文《关于

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的意见》和水利部办水保[2015]247号文《水利部

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国发[2015]58号文件进一步做好水土保持行政审批工作的通知》等

法律、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岑溪市康利石材有限公司于 2021年 4月委托广西伟辉生态

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开展本项目的水土保持监测工作。通过查阅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施

工组织设计、施工技术总结、监理报告和相关图片等资料，并结合现场调查推算本项目

工程建设扰动土地面积、水土流失情况及水土保持工程建设等情况，开展水土保持效果

监测。我公司经认真分析研究，于 2021年 5月编制完成《岑溪市康利石材有限公司花

岗岩矿（建设期）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水土保持监测特性表

主体工程主要技术指标

项目名称 岑溪市康利石材有限公司花岗岩矿（建设期）

建设

内容

及规

模

建设内容包括开采区、弃

渣区、临时堆土区、办公

生活区等 4 个分区修建水

土保持措施等，采矿规模

为 3.7万立方米/年，开采

深 度 自 标 高

+420m~+155.12m标高

建设单位 岑溪市康利石材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 岑溪市马路镇善村

流域管理机构 珠江水利委员会

工程投资
本项目总投资 300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200万元，

均为建设单位自筹

工程总工期
本项目实际建设期共 6个月，2015年 7月~2015
年 12月

水土保持监测指标

监测单位
广西伟辉生态工程咨

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及电话 李原雄/17736609131

自然地理类型 丘陵地貌 防治标准 二级

监

测

内

容

监测指标 监测方法（设施） 监测指标 监测方法（设施）

1 水土流失状况监

测
地面观测、实地量测 2 防治责任范围监测 实地量测、资料分析

3 水土保持措施情

况监测
资料分析、实地量测 4 防治措施效果监测 资料分析、地面观测

5 水土流失危害监

测
地面观测 水土流失背景值 500t/（km2·a）

方案设计防治责任

范围

5.5hm2（其中项目建设区面积 3.5hm2，

直接影响区面积 2.0hm2）

土壤容许流

失量
500t/（km2·a）

建设期实际完成水土

保持投资
114.91万元 水土流失目标值 500t/（km2·a）

防治措施

表土剥离 0.86万 m³，砖砌排水沟 540m，混凝土排水沟 1270m，砖砌沉砂池

5座，砖砌三级沉砂池 1座，土质排水沟 268m，绿化覆土 0.86万 m³，绿化

工程 2.15hm2，密目网 3.29hm2

监

测

结

论

防

治

效

果

分类指标
目标

值（%）

达到

值

（%）

实际监测数量

扰动土地整

治率(%) 95 99.71

防治措施

面积（采

矿区面积

仅包含建

设期部

分）

0.49hm2

永久建

筑物及

硬化面

积

1.272h
m2

扰动土

地总面

积（采

矿区面

积仅包

含建设

期部

分）

1.762hm2

水土流失总

治理度(%) 87 99.64
建设期防治责任范围

面积（采矿区面积仅

包含建设期部分）

3.79hm2 水土流失总

面积
3.79hm2

土壤流失控

制比
1.0 1.0

工程措施面积（采矿

区面积仅包含建设期

部分）

0.05m2 容许土壤流

失量
500t/（km2·a）

拦渣率(%) 95 97.1 植物措施面积（不含

采矿区）
2.15hm2 监测土壤流

失情况
500t/（km2·a）



林草植被恢

复率(%) 97 99.49
可恢复林草植被面积

（采矿区面积仅包含

建设期部分）

2.161hm2 林草类植被

面积
2.15hm2

林草覆盖率
(%) 22 56.73

水土保持治理达

标评价
各项指标基本达到预定目标

总体结论

本工程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合理，基本完成了工程设计和水土保持方案所

要求的水土流失防治的任务，水土保持设施工程质量合格，水土流失得到有

效控制，项目区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改善。经试运行，未发现重大质量缺陷，

水土保持工程运行情况基本良好，达到了防治水土流失的目的，整体上已具

备较强的水土保持功能，能够满足国家对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的要求。

主要建议

建议建设单位继续作好水土保持植物措施的实施工作，对已实施的植物措施

进议行补植和养护，控制区域水土流失的发生。生产区有裸露的情况，建议

对裸露边坡及地表进行补植补种。

注：由于矿山目前开采区还未开采结束，本次监测仅计列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的建设期开采区扰

动部分面积 1.5hm2，故其余开采区运行期面积不纳入本次水土流失防治标准统计计算。



7 结论

7.1 水土流失动态变化

本项目建设期建设扰动面积为 3.79hm2（不含运行期开采区面积），由于本项目

为采矿项目，扰动活动从工程开工建设一支持续到现在。施工建设活动引起的水

土流失主要发生在场地建设，裸露区域在雨季形成重要土壤流失源。由于本项目

未闭矿，除采矿区域一直开采作业，根据土壤流失动态监测结果，在 2015年 12

月，随着各项水土保持设施的建设完成，其他生产办公区域水土流失逐渐降至轻

度，植物措施的水土流失防治功效逐渐发挥出来，土壤流失量降低至容许土壤流

失量。

7.2 水土保持措施评价

本工程已实施水土保持工程措施主要有表土剥离 0.86 万 m³，砖砌排水沟

540m，混凝土排水沟 1270m，砖砌沉砂池 5座，砖砌三级沉砂池 1座，土质排

水沟 268m，绿化覆土 0.86 万 m³。通过现场勘查各项措施运行效果、量测外观

尺寸，项目区内各项工程措施实施情况良好，运行稳定。区内排水沟按设计尺寸

进行施工，保存较完整，无坍塌、裂缝现象。各项工程措施的有效实施对项目区

内土体的保护及为后续的植物措施的落实发挥了良好的水土保持作用。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有：绿化工程 2.15hm2。通过沿线巡视以及典型植被样地

调查，各防治分区扰动地表基本完成植被绿化工作。

水土保持临时措施有：密目网 3.29hm2。通过矿山巡视调查，建设单位已在

项目建设区内存在地表裸露区采用密目网进行临时覆盖，减少了水土流失。

工程建设期间，建设单位基本按照水土保持方案设计及水土保持相关规定要

求于各扰动地表区域实施完成表土剥离、砖砌排水沟、砖砌沉砂池、砖砌三级沉

砂池、土质排水沟、绿化覆土、绿化工程、密目网等防护措施，工程建设期间可

能产生的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经分析，施工期间实施完成各项临时防护措施

实施数量、类型基本满足工程建设水土流失防治实际需求，尺寸、规格满足水土

保持要求，能达到因地制宜的防治工程建设区域水土流失的目的。

岑溪市康利石材有限公司花岗岩矿（建设期）在施工过程中已经采取了一定

量的水土保持措施，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良好，各项措施现已初步发挥效益，总体



看该工程建设单位对水土保持工程比较重视，基本按照批复的《岑溪市康利石材

有限公司花岗岩矿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的要求施工，基本完成了批

复文件确定的防治任务，基本达到水土保持方案设计要求。

7.3 存在问题及建议

1.存在问题

根据监测过程中掌握的情况，监测单位从项目治理的实际出发，总结出存在

的问题，同时针对问题提出相应的整改建议，供建设单位和其他相关部门参考。

本工程主要存在的问题如下：

（1）项目建设区内部分绿化工程成活率偏低，出现植被稀疏现象，建议对

其补植补种。

（2）工程运营管理单位继续认真做好经常性的水土保持措施管护工作，明

确组织机构、人员和责任，确保水保设施完好并长期发挥作用，防止发生新的水

土流失。

（3）总结水土保持工程实施的经验和教训，为运行期水土保持工程的维护

提供指导。

（4）运营管理单位组织管理人员加强水土保持知识的学习，树立人与自然

的和谐共处的良好生态意识，为水土保持工程长期稳定运行并发挥效益提供人员

和技术保障。

2.建议

（1）总结水土保持措施实施的经验和教训，为运行期水土保持措施的维护

提供指导，同时加强对水土保持设施的管理维护和植物养护，确保其发挥长远水

土保持效益。

（2）组织管理人员加强水土保持知识的学习，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良

好生态意识，为水土保持工程长期稳定运行并发挥效益提供人员和技术保障。

（3）本工程基建工程施工结束后才开展水土保持监测，施工期水土流失情

况只能通过施工及监理记录了解，后续工程开工前应及时开展水土保持监测，确

保监测工作全程实施。

7.4 综合结论

根据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得知，本工程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合理，基

本按照已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完成了建设期的水土流失防治任务，水土保持工程



质量合格，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

本工程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合理，基本完成了工程设计和水土保持方案所

要求的水土流失防治的任务，水土保持设施工程质量合格，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

制，项目区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改善。

经试运行，未发现重大质量缺陷，水土保持工程运行情况基本良好，达到了

防治水土流失的目的，整体上已具备较强的水土保持功能，能够满足国家对开发

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的要求。

在后续的生产运行期，建设单位应适时加大项目区的植被种植面积，加强抚

育管护工作，尽量提高项目区植被覆盖率。同时继续做好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并

积极配合水行政主管部门 开展水土保持监督检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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